
第 1984 期商标公告 2026年05月20日

河南省郑州市郑东新区七里河南路39号华丰灯饰界五期A座7层701号

河南维东电子科技有限公司

第 号

地    址

代理机构

89684966

申 请 人

深圳市龙飞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

核定使用商品/服务项目

第19类：纤维板；石板；建筑用马赛克；耐火纤维；防水卷材；玻璃钢制门、窗；建筑用玻璃
板（窗）；棚屋；窗玻璃（运载工具窗玻璃除外）；涂层（建筑材料）

申请日期 2026年01月13日

商    标

商标初步审定公告

　　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》第二十八条之规定，下列商标初步审定，予以

公告。异议期限自2026年05月21日至2026年08月20日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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